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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洪进益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源远流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

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家日益

昌盛。于是，各地修志蔚然成风。厦门市财政局亦欣然倡言首次编修《厦门财政志》，并于1995

年正式成立编委会和编辑部。

与当代其他志书的编纂一样，编修《厦门财政志》旨在“资政、存史、教化”。厦门于明清之际

渐成海防重地，其间民族英雄郑成功驻厦演练水师，扬帆渡海，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施

琅将军率师攻占澎湖，威逼台湾，使郑克壤举台归顺清朝，金瓯无阙，皆属令厦门名扬海内的史

绩佳话。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而闻名世界。如今，厦门经济特区

更是以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佼佼者的身份而倍受lit／,．瞩目。“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

抚今追昔，厦门历史兴衰荣枯的每一页，都与财政实力的强弱休戚相关。远者且不说，即以8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记述厦

门财政的历史和现状。

二、全志除在卷首概述本市财政历史沿革外，设财政体制、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

四章及附录——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财政。按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的结构排列，分为章、节、目3

个层次。各章之前撰写扼要引言，起提纲挈领作用。另有编后记略述修志过程，并附有本志编

纂委员会及编修人员名录。

三、本志上限按各章内容起记于事物发端，详今略古，重点记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下限截止于1995年。

四、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9年10月17日厦门市解放后。

五、本志记述地域范围1953年10月以前是指厦门岛(含鼓浪屿)。1953年10月同安县辖

集美镇划归本市，1957年4月又接收同安县辖灌口区。1958年海澄县辖的海沧并入本市，同年

11月同安县从晋江县专区划本市管辖，1970年7月又划归晋江专区，至1973年6月再划归本

市。财政收支的数字及有关资料均按上述区域变动统计．

六、对各朝代的历史纪年，均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各个

时期的机构、官职，均沿用当时的称谓。

七、所列统计数字的口径，清代和民国时期以旧志、档案资料为依据；厦门解放后，以市财

政决算数字、市财政局已整理的历史资料和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准。

八、所用货币名称，按各个历史时期的币制原名记述。厦门解放后，—般按1955年3月新

版人民币币值记述。计量单位—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编写，个别仍按原

资料的记载表述。

九、本志资料来源于厦门市财政局档案资料、文件汇编以及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省、市、

县的档案资料、旧志、有关报刊和专著。解放后志书引用资料—般不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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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前，厦门市的主体——厦门岛，在行政建制上是同安县的一里(基层行政单位)，当

时除了军事防卫支出外，只有少量的田赋、盐课和渔课的收入。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据厦抗清，将厦门改名思明州。郑成功以厦门岛为据点，南征北

战，庞大的部队给养来源，靠的就是海外贸易及对海上来往的船只征收“牌饷”，这是近代车船

使用牌照税的前驱。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兵收复台湾后，靖海将军被任命为水师提督，驻节厦门，负责

福建全省海防，兼管台湾、澎湖。此后，又以泉州同知分防厦门，是为厦防厅。雍正五年(1727

年)兴泉道又移驻厦门，后兼辖永春州，称“兴泉永兵备道’’。因此在近代以前厦门较大的财政支

出是兵饷、官俸和衙署的建设。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开放海禁。闽海关厦门关口设于1684年。雍正三年(1725年)后，闽海

关税收定额包括正额和盈余额，每年在18万两银左右，其中厦门占10万两银以上，因而有“闽

海关第一口岸”之称。康熙二十]k．匀z(1689年)，施琅建议在厦门开征地税(又称地租，是公有房

地产出租的收入)以充兵饷，最初年收入银1 968余两，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年收入增至2 629

两。

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五口通商的—个口岸，凭借其区位和经济上的优势，逐渐发展成为

闽西南一带货物转运的市场、国际贸易的港埠、华侨出入的口岸，但行政上仍隶属同安县。商业

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使厦门工商税收不断增长，除关税独占鳌头外，盐税、厘金、茶税以及旧

式的营业税，即牙税、当税、炉税等都居全省的前列。但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仍是军事支出和俸

禄及行政支出。清末，清政府向各省大量摊派战争赔款，当时厦门除开征随粮捐、贾捐、铺捐、膏

捐(即鸦片烟膏捐)、酒捐等五项捐外，还有铁路随粮捐(主要为协助建设漳厦铁路之用)、水果

捐、商会捐、清洁捐、戏捐、彩票盖印捐等。 ，

1903年，厦门鼓浪屿被帝国主义列强胁迫辟为“公共租界’’，成为殖民主义者在中国领土

上—块“国中之国’’。此后，鼓浪屿的财税大权就由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所掌握。

中华民国成立后，厦门脱离同安成立思明县，但不久福建即陷入南北军阀混战之中，厦门

先后为北洋军阀和海军系势力所统治，他们大都自设有军需局或支应局，任意截留税款，用于

扩军备战。直到民国23年(1934年)陈仪出任福建省主席为止，厦门财税混乱状况达到极点。

除关税、盐税因由洋人管理较为正规外，其他工商税收均为包办性质。

在民国24年厦门设市前，厦门财政处于最混乱状况，但由于这段时间华侨大量投资于房

地产，促使厦门在市政马路建设方面有很大的改观。根据史料记载：“厦门街市窄狭，民居稠密，

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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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席片薄片蔽日，而又堆积粪土，薰蒸潮湿”①，“夏季时生瘟疫”②，被称为“世界最脏的商埠’’③。

1929年世界经济总危机前后，华侨因受不景气的影响，返国者日众，但因内地匪氛甚炽，只能

逗留厦门。适逢当时银价不断下跌，对侨汇十分有利，就大量汇款回国，在厦门购地建屋，一些

富侨还组成兴业公司，在南普陀附近建设大南新村。此外侨商益南公司及华侨银行也从事地产

买卖，到1931年为止，估计投资至少已达国币990万余元至1600万元。④

华侨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对厦门来说，意义重大，估计光出卖新区地价收入就达1 300余万

银元⑤，其中大部分为财政收入。因此有人说，厦门完全是由华侨经济力量孕育而成的。厦门地

产投资至少十之六七来自华侨，与市政建设配套的电话公司、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也是由华

侨创办的。由于这些资金的注入，厦门工务局就办起各堤岸马路工程，海军警备司令部也成立

了堤工处，积极发展全市路政，使厦门的市政建设“有惊人的进步”。“开元路、厦禾路等相继筑

成，此外尚有沿堤道路约二千尺，市外道路两条，而交通顿改旧观矣。’’⑥

根据1933年《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厦门共有大小工厂21家，资本仅530万元，工人730

人，以肥皂厂、制糖厂、冰及汽水厂为多，产品总值180万余元。各厂动力除厦门电灯公司设有

蒸汽透平外，其余均自备柴油引擎发动”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3年厦门全市共有酒

楼、妓院、赌场、舞厅1 000余家，商店6 000余家，商店种类以布匹、杂货店为最普遍，另有钱庄

68家、汇兑局40家、当铺11家、金银号72家。@当时厦门有不少洋商，其中以日本、台湾浪人

占多数，他们多数抗不交税(主要是营业税)，“使本国商家因未能与之自由竞争而告失败者迭

有所闻”⑨。所以20世纪30年代厦门财政收支状况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色。

1937年7月7日抗El战争爆发后，因人口大量疏散内地，商店闭歇，市况萧条，乃至十室

九空，房铺税、警捐、车捐、乐户捐四大财源锐减，每月收支相抵不敷10 000余元。市财政局特

呈请省财政厅准予在年出售土膏(鸦片)7 000两项下，每两附加1元，按月由省统收划拨，但未

获省财政厅批准，省财政厅只准在特种营业税附加二成。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厦门市政府内迁海澄，奉令“不应结束，可留极少数人员办理社

会救济、侦查及其他事宜"，月支经费1 000元。在沦陷期中，伪厦门特别市政府财政局最大宗

的工商税收是房铺税，其次是娱乐税和通行税。同时根据南京汪伪政权的指令，对日侨课税规

定了种种优待办法，此时沦陷区厦门财政已完全蜕变为殖民地性质之财政。

1945年8月1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厦门市政府迁回厦门。根据第三次全国财政

会议通过的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的收支划分系统法，市税源主要有：(1)营业税的50％；(2)

遗产税的30％；(3)土地改良物税(房捐)；(4)屠宰税；(5)营业牌照税；(6)使用牌照税；(7)筵

席及娱乐税；(8)特别课税。此外还有土地税(田赋)50％和契税附加等。因为国民政府在战时

道光朝《厦门志》卷二《街市》。

陈文涛《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福州远东书局1929年版，第35页。

陈佩真等《厦门指南}(1931年)第120页。

陈达《南洋华侨与闺粤社会》，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71～175页。

同上书，第174页。

陈文涛《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第35一--36页。

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资源委员会1933年版。

‘京粤段福建段经济调查报告》，铁道部业务司调查科编(1933年)。

童蒙正‘中国营业税研究》，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68页。①⑦@④⑤@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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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形式上对财税制度进行了不少的改革，所以战后厦门市所编的岁入岁出预算在科目上较

之战前有较大的变化。在岁入科目上划分：(一)税课收入；(二)分配县市国税收入；(三)国税附

加收入(契税附加)；(四)工程收益费收入；(／D惩罚及赔偿收入；(六)规费收入；(七)信托管理

收入；(八)财产权利孽息收入；Oh)公有营业之盈余收入；(十)其他收入(公粮收入)。在岁出科

目上分：(一)行政支出；(二)教育文化支出；(----)经济及建设支出；(四)卫生支出；(五)社会及

救济支出；(六)保安支出；(七)财务支出；(八)公务员退休及协助支出；(九)补助及协助支出；

(十)其他支出；(十一)预备金。

光复后的厦门，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战前赖以培养税源者一为海陆运输畅达，形成繁荣的

经济环境；二为源源不绝的侨汇，支持当地生产与消费。战后，国内外船只出入稀若晨星，福厦

公路迟迟没有修复，由嵩屿经龙溪入龙岩的闽西交通线也未接通。工业恢复谈不到，国内贸易

也流通不畅，供求失衡，而洋货却如洪水泛滥，乘着战后物资缺乏，物价高涨，外汇汇率不合理，

充斥整个厦门市场，造成买办性商业畸形发展，民族工业奄奄一息。这种状况随着内战战火的

扩大，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而日益严重，反映在财政预算编制上出现两大特点：一是把岁入岁

出预算都划分为经常门和临时门两大部分；二是不断追加预算，1946年追加了8次，1947年追

加了7次，1948年则因当年8月份币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使下半年的预算不得不根据

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的比率进行换算重新编制。

在财政收入方面，由于工商业破产，经济濒于崩溃，人民食不果腹，财源枯竭，于是各种苛

捐杂税如粪捐、鱼鲜教育附加费等都以“特别税课’’的名义死灰复燃，而在法定的工商税收中，

民国36年还是营业税居首位，到了解放前夕，屠宰税就跃居榜首了。岁出方面，则以公务员役

生活补助费占绝大比重，是—种不折不扣的“吃饭财政”。民国38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财政制度从此就划上了—个句号。 ．j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厦门市人民政府和厦门市财政局相继成立，从此厦门市财

税工作揭开新的一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解放初期，遵照省颁《福建财经工作接管方案》中提出的“一般照旧，个别废除，税区不变，

机构保留”的接收与征税原则，由厦门市财政局地方税征收处及福建省税务局厦门分局分别发

出公告，立即开征货物税、营业税、屠宰税、印花税等税种。当时厦门市地方财政收入较少，1949

年10一12月全市预算内分成收入为12．39万元，支出主要靠省补助，当年省补助大米376 878

斤，公草959 346斤，借粮101 449斤。1950年1月，政务院颁发《关于统—全国税政的决定》和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3月，厦门市财政局地方税征收处和省税务局厦门分局合并成立厦门市

税务局，开征货物税、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所得税、临时商业税、摊贩业税)、盐税(归省盐务

处征收)、印花税、屠宰税、存款利息所得税、交易税、城市房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使用牌照

税等10种。当时厦门市在财政管理体制上不作为一级财政，各项税收由税务部门直接上缴，各

项预算支出由省拨款，开支实报实销，实行预算内“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管理办法。另外，按省的

规定，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工商税附加、农业税附加、地方企业收入、规费、契税等列入乡镇财政

预决算，以解决地方文教、卫生事业等一些必要的开支。由于统一了财经制度，整顿了税收，改

善了劳资关系，加强了金融和贸易管理，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物价剧烈

波动的局面得到了控制，195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2 947万元，市级财政收入981．60万元，

其中工商各税920．34万元，占财政收入的93．76％；企业收入18．92万元，占财政收入的

1．93％。财政支出348．28万元。

1953--1957年，厦门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1953年起，国家预算划分为中央级、省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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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县(市)级三级，厦门市开始实行市一级财政，省对厦门市财政基本实行“划分收支，以支定

收，分类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市级收入包括市属企业收入、地方各税、其他收入、工商

营业税、公债收入分成等。在此期间，中央拨款1 700万元支持厦门进行集美一高崎、杏林～集

美两条海上长堤的建设，总长5．2公里。1957年海堤建成，厦门成为半岛，鹰厦铁路通车，这就

为厦门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交通条件。同时厦门市利用中央留给的修建海堤包干结余款

投资于厦门市工业的新建、改建、扩建以及城市公共工程建设，建成了一批轻、化工业企业，形

成了初具规模的“后江埭工业区”，初步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

“一五”期间厦门财政收入6 197．18万元，其中企业收入上升到391．62万元，占财政收入

的6．32％；工商各税5 263．98万元，占财政收入的84．94％；农业税98．02万元，占财政收入的

1．58％。财政支出2 539．15万元。

1958年到1965年是厦门财政经济发展波动很大的阶段。1958--1960年，由于开展“大跃

进”和工业大干快上，继续扩建、新建了后江埭工业区、杳林工业区，建成了冶金、机械制造、化

工、建材及6 000千瓦电厂等主要企业，加上省下放部分省属企业，1960年财政收入曾高达
8 298．98万元，但由于片面发展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财政收支紧张，加上“大跃

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和工作上的失误，厦门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出现大幅度下降的局面，1961年

下降至4 922．14万元，1962年又继续下降为4 875．78万元。1963--1965年，厦门市贯彻中共

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财政上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控制社会集团购

买力等措施，在税收上加强征收管理，并积极帮助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努力扭亏增盈，到1963

年终于扭转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的局面，重新出现财政收入上升的势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厦门的财政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财政职能被大大削

弱，日常征收管理工作濒于瘫痪，财税收入大量流失，1968年财政收入仅1 297．67万元，其中

企业收入为--602．75万元，工商税1 711．9万元。为此，当年中央对福建省、省对厦门市都只能

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政体制。1969年后，财政收入虽有所增长，但没有完成省下达的收入指

标。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财政经济开始好转。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

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1980年10月，根据邓小平的倡议，国

务院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掀开了改革开放崭新的一页。15年来厦门财政就是以邓小平

特区建设思想为指导，努力走出一条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财税优惠政策启动，大力鼓励招商引

资，以发展工业为主，“科教兴市”为重，以开放促财税改革，以财税改革扩大开放，财政与特区

经济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子。

从1980年开始，厦门市围绕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先行战略。从1950

年算起到特区建设开始的30年间，全市整个基本建设投入才7亿多元，城市规模小，基础设施

严重滞后。因此特区建设伊始，就把“筑巢引风”作为第一着棋。1981年，充分运用中央、福建省

支持厦门经济特区的4亿多元，兴建了东渡码头一期工程、通信微波干线、程控电话、高殿水厂

一期工程、机场一期工程、旅游码头、道路工程、污水处理等八大工程，拉开了特区基本建设的

序幕。此后，市财政预算内资金逐年以较大比例增加投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资

金需求量很大，为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财政部门坚持预算内投入与多渠道筹资相结合，充分

利用了预算外资金，利用国外贷款，引导银行贷款、社会资金共同投资基础设施。先后建成了年

客运能力达l 000万人次的属国家一类机场的高崎国际机场、跻身国家十大港行列的以东渡

港为主的厦门港区和先进的信息电信系统，以及厦门大桥、同集路、集灌路、324国道改造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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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基础设施，形成了便捷的陆海空立体交通体系和现代化的通信网络；建成了嵩屿电厂、九龙

江北溪引水工程，保证了水、电的充足供应；成片开发了湖里工业区、火炬高科技开发区、象屿

保税区和海沧、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等重点区域。16年来共投入200多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使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由滞后制约向基本适应和适度超前转变。1992年，厦门进入

了全国首批投资硬环境40优城市行列。

与此同时，厦门实施优惠的财税政策，大力鼓励招商引资，着力构筑产业优势，大力发展外

向型经济。特区创建伊始，利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厦门采取一系列的优惠财税措施，吸引外

商、台商投资办厂。对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

业及海沧、杏林、集美台商投资区台资企业的所得税，统一按15％的税率征收，并根据生产性

和服务性等不同行业给予不同程度的减免。生产性企业实行“两免三减”政策，即从获利年度

起，第一、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至五年减半征收。通过实行财税优惠政策，加上城市基础设旌

日益改善，投资环境日臻完善，对鼓励发展的行业在土地使用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极大地促进

了招商引资。1982年5月中港合资的厦新电子有限公司首先在东渡开业，继之中港合资的厦

华电子有限公司、新加坡华侨独资的印华地砖厂也在新辟的湖里工业区开业。到1995年，初步

形成了电子、机械、化工、电力四大工业支柱行业，使厦门特区经济实力迅速增强。1992年厦门

进入了全国大中城市综合实力十强行列，经济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

产业发展优势。1995年底累计合同利用外资107．21亿美元，有外商投资的企业达2 381家，年

产值达231．7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

25％以上，成为厦门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支持外资企业发展的同时，厦门市财税部门积

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首先认真落实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外贸出口。其次为解决

生产经营资金不足的困难，市财政部门累计投放财政周转金12亿元，扶持外贸企业的生产经

营。1994年初，厦门市外贸企业由于出口退税滞后等原因，陷入低谷。为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

关，保持特区经济总量的增长，培植财源，厦门市财政对市属部分外贸企业实行统一上缴利润

的办法，并集中利润设立“厦门市外贸出口风险基金”，支持外贸企业建立出口产品基地，开拓

多元化国际市场，增加出口创汇。1995年，厦门口岸进出口总额达60．33亿美元，居全国35个

大中城市第4位。 。

为适应特区外向型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不断深化财税体制的改革。首先是理顺国家和企

业的分配关系，扩大企业财力，并采取多种形式搞活企业。1981年起厦门市开始在市属国营企

业中实行经济责任制试点，逐步推广，并实行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有偿占用。1983年、1984年

厦门市又对市属国营企业进行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改革，企业利润改为税利并存形式上缴。

1988年厦门市在全国率先实行“税利分流”改革，对特区内资企业一律按15％的所得税率征收

所得税，并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取消调节税。与此同时，全面推行了企业工资总额与经

济效益挂钩的办法，进一步完善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1988年

国有企业工业产值比1987年增长14％，企业利润总额比1987年增长25％。同时，企业留利不

断增加，1988年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70％左右，1992年增加到79％，大大增强了企业自我

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进入90年代以来，厦门市加强企业改革力度，把企业改革同改组改制

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1993年在市属国有企业实行四放开，即工资、奖金、补贴、津贴放

开，并在全市实施了财务会计改革，推行《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各行业的财务

会计制度，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先后组织65家企业通过易地搬迁、易

地改造、股份制、“嫁接”外资、减员增效、加强质量成本管理等途径，使老企业焕发青春活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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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和结构调整，到1995年底，共促进110家企业联

合兼并。此外，对国家“拨改贷”形成的债务，区别情况，改贷款为投资，转增企业国有资本金。其

次是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地方财力。1982年以前，厦门市的财政体制基本

上是统收统支和以支定收总额分成的模式，这种模式不能充分调动地方生财、聚财、理财、用财

的积极性。有鉴于此，1982年福建省对厦门市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递增上缴，一定三年”

的大包干财政体制，超收节支留市，超支短收不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

极性。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后，经国务院批准，从1985年至1990年将递增上缴改为定额

上缴。1988年国务院批准厦门市从1989年起实行计划全面单列，福建省对厦门市财政实行

“单列不脱钩”。从1994年起，中央实行新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福建省政府同意厦门市财政正式

实行单列，直接与中央财政发生结算关系，把税收收入按中央税制改革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

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这是财政体制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改革。厦门市对各区、县也

相应实施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1995年厦门市各项工商税收入16．533亿元(包括中央实行新

的分税制后原列地方收入上缴中央的“两税”)，比1981年增长11倍。农业税收，除1979年恢

复征收契税外，1987年开征耕地占用税。1994年税制改革中，原产品税中的应税农林牧渔产品

与原农林特产税合并，统一征收农业特产税。此后农业特产税收入成倍增长。1995年农业特产

税收入高达1682万元，超过农业税收入近2倍。1995年农业四税收入7 057万元，比1981年

增长40倍。1981—1995年农业四税共收入2．37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82％。

在用财上，厦门突出“科教兴市”的战略，加大对科教文卫事业的投入力度，努力把厦门办

成“教育之城”。1981--1995年，科教文卫累计投入22．995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的19．95％，

特别是1991--1995年，科教文卫总支出达16．928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总数的21．40％，是

1950--1980年31年间支出总和的3．25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其中投入科学事

业费6 420万元，年均递增32．49％，支持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投入教育事业费11．41亿元，年均递增27．91％，有力地支持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旋，建

成了一批中小学校舍和更新添置了教学设备，极大地改善了县区办学的教学条件。此外，

1994--1995年厦门市还投入厦门大学共建经费2 000万元、厦大工学院共建经费1 000万元，

集美大学共建经费800万元，每年补助厦门大学等部属高校及省属大中专院校2 566万元，大

力支持了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发展，保证厦门大学顺利通过国家教委“211工程”的预审，促进了

教育兴市战略的实施。1950---1995年全市卫生事业费累计投入4．85亿元，年均递增25．58％，

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4％。

厦门地方财政还拨出专款，建立支农周转金，大力发展“菜篮子”工程，支持蔬菜、猪肉、牛

奶等副食品的生产和供应，平抑物价。同时采取优惠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田水利设

施，发展高产、优质、创汇农业，并积极扶持水产养殖及名优特水果基地建设。

地方财政还在财政预算中设立专项物价补贴资金，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积极参与

社会保障制度的各项改革，1984年成立企业退休基金管理所，实行全市市属国有企业退休基

金统筹。1994年以来，相继参与职工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暂行规定的研究制定，强化社

会保险基金的集中统一管理与监督，使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形成。全市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和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建立和完善，减轻了企业负担，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重要配套内容，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1981--1995年，已缴入金库的中央、省、市三级在厦门市的财政收入共177．67亿元，其中

“六五’’时期(1981--1985年)24．11亿元，“八五”时期(1991—1995年)达105．476亿元，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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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时期增长3倍多。这15年在厦门市入库的三级财政总收入中，中央级占13．52％，省级占

19．80％，市级占66．68％。其中“六五”时期中央占31．86％，省级占39．59％，市级占28．55％；

“八五”时期中央占9．70％，省级占11．76％(因1994年后市财政与中央财政直接结报，原省财

政由市财政上解的收入通过中央财政返还省)，市级占78．54％。15年来，厦门累计对中央和省

上解41．552亿元，而中央、省对厦门市的各项补助收入为27．065亿元，上解支出大于补助数

14．487亿元。

创办经济特区，实施改革开放，使厦门市经济财政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截至1995年，全市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50亿元，经济总量规模比1980年增长39倍，年均增长27．66％。在此基

础上财政收支持续稳定增长。自1981年建设特区以来，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8．75％，1990年首

次突破10亿元大关。1995年厦门市财政总收入(老口径包括上交中央两税，通过补助收入返

还市财政10．063亿元)达31．689亿元，比1980年的1．833亿元增加29．856亿元，增长16

倍，15年市级财政收入累计达130．198亿元，加上1994年、1995年中央返还“两税”列补助收

入19．80亿元则达150亿元，是前31年累计收入额的7．24倍。1995年全市财政支出达25．4

亿元，比1980年的0．5亿元增加24．9亿元，增长49倍。15年财政支出累计达115．197亿元，

是前31年累计支出额的21倍。自1981年建设特区以来，财政支出年均递增30．39％。这一时

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厦门财政发展最快，也是发展最好的时期。

解放后的厦门财政较之解放前，无论从社会性质、总量规模和收支构成来看，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明清至民国时期，厦门财政都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掠夺型财政。明

清时期，财政集权于中央，没有预决算制度，财政收入以田赋、盐课、厘金等为主，支出则以军事

防卫费和行政费中的官俸支出为主，经济建设和文教卫生支出则微乎其微。当时洋商享有协定

关税和交纳子口半税后免纳内地厘金等特权。民国24年厦门设市后才有了预算制度，当年财

政收支规模不过70余万元(法币)，四大财源为警捐、房铺税、车捐和乐户捐，财政支出则以警

察保安费和行政费为主，建设费只占1．2％。当时以日民为主的浪人均抗不交税，鼓浪屿则自

1903年起辟为公共租界，由工部局负责征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违

反民意，发动全面内战，导致通货恶性膨胀，厦门财政预决算制度都流于形式。解放前夕厦门财

政经济濒于崩溃，城市税收靠的是屠宰税，支出则以公务员役生活补助费为主。

1949年10月厦门解放，半封建半殖民地掠夺型财政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

公共财政所取代。解放初期，由于接收的是—个民穷财尽的财政经济烂摊子，1950年财政收入

不过626．35万元，1995年跃升为31．689亿元(包括中央“两税”返还列补助收入10．063亿

元)，增长约505倍，同时建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复合主体的现代化工商税体系。1950—

1995年的46年间，累计厦门市财政总收入170．705亿元(包括中央“两税”返还列补助收入

19．797亿元)，收入平均年递增率为19．2％(以1950年为基年计算，下同)，上解58．667亿元，

扣除中央、省补助收入净上解29．478亿，占财政收入的19．53％(其中1950---1980年净上解

占财政收入72．38％、1981m1995年占11．13％)。1950年财政支出不过164．98万元，1995年

跃升为25．416亿元，增长约1 540倍，其中经济建设费和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

重超过60％。1950--1995年累计财政支出120．698亿元，平均年递增21．9％。厦门市从—个

解放前瘟疫肆虐、“世界最脏的商埠”发展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并正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港El风景城市的方向迈进，人民生活也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

变。“财政为庶政之母”，厦门财税部门为今日厦门市的辉煌成就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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